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開會詞  

 

 莊 永 燦 主 席 歡 迎 與 會 者 。 他 建 議 提 呈 文 件 的 委 員 如

作 補 充 發 言 ， 不 可 超 過 兩 分 鐘 ； 此 外 ， 委 員 可 就 每 一 議

項 發 言 兩 次 ， 首 次 限 時 三 分 鐘 ， 第 二 次 兩 分 鐘 ， 眾 無 異

議。  

 

 

議項一：  通過上次會議記錄  

 

2 .  秘 書 處 在 會 議 前 收 到 屋 宇 署 就 上 次 會 議 記 錄 草 擬 本

提 出 的 修 訂 建 議 (附 件 一 )。 第 八 次 會 議 記 錄經修訂後 ，獲

得通過。  

 

 

議項二：  「 即 時 危 險 」 並 不 是 即 時 「 危 險 」 ？  

(油 尖 旺 房 屋 事 務 及 大 廈 管 理 委 員 會 第 1 1 / 2 0 1 3 號

文 件 )  

 

3 .  莊 永 燦 主 席 歡 迎 屋 宇 署 高 級 結 構 工 程 師 蔡 尚 明 先

生。  

 

4 .  莊永燦主席 及黃建新議員 補充文件內容。  

 

5 .  蔡 尚 明 先 生 表 示 ， 屋 宇 署 接 獲 有 關 建 築 物 安 全 的 舉

報 後 ， 會 先 派 員 視 察 以 確 定 建 築 物 /僭 建 物 是 否 存 在 明 顯

危 險 ， 署 方 會 根 據 個 案 的 實 際 情 況 ， 決 定 個 案 是 否 須 優

先 處 理 。 他 強 調 屋 宇 署 不 會 只 針 對 有 即 時 危 險 的 建 築 物 /

僭建物採取行動 。  

-----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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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 .  莊 永 燦 主 席 詢 問 ， 屋 宇 署 在 處 理 有 明 顯 危 險 的 建 築

物方面，是否有優次 標準。  

 

7 .  蔡 尚 明 先 生 回 應 說 ， 屋 宇 署 會 優 先 處 理 有 明 顯 危 險

的 僭 建 物 。 部 門 會 向 相 關 業 主 發 出 清 拆 命 令 ， 業 主 如 不

遵 辦 ， 署 方 會 向 其 發 出 警 告 信 ； 業 主 如 不 理 會 警 告 ， 署

方會考慮提出檢控。  

 

(委員錢雋永先生 於下午 2 時 4 0 分到席。 )  

 

8 .  黃 舒 明 議 員 、 劉 柏 祺 議 員 及 蔡 少 峰 議 員 希 望 屋 宇 署

代 表 闡 釋 署 方 按 哪 些 標 準 ， 界 定 建 築 物 出 現 緊 急 情 況 、

需優先處理或有 明顯危險。  

 

(委員梁幸輝先生 於下午 2 時 4 5 分到席。 )  

 

9 .  關 秀 玲 副 主 席 希 望 屋 宇 署 代 表 清 晰 說 明 部 門 清 拆 危

險 建 築 物 的 優 先 次 序 。 她 另 詢 問 興 建 中 的 建 築 物 如 有 危

險，屋宇署可否 即時飭令業主拆 卸該建築物。  

 

1 0 .  黃 建 新 議 員 表 示 ， 如 屋 宇 署 不 再 以 建 築 物 是 否 有 即

時 危 險 作 為 優 先 執 法 標 準 ， 署 方 應 向 房 屋 事 務 及 大 廈 管

理 委 員 會 ( “房 管 會 ” )提 交 書 面 資 料 ， 清 晰 交 代 處 理 危 險 建

築物的優次標準 。  

 

1 1 .  高 寶 齡 議 員 表 示 ， 屋 宇 署 指 某 些 建 築 物 「 須 優 先 處

理」，這只反映 署方在人手和資源分配 方面的優先次序 ，

未 能 顯 示 有 關 建 築 物 是 否 有 即 時 危 險 。 她 認 為 市 民 如 能

知 悉 某 建 築 物 有 潛 在 危 險 和 危 險 的 程 度 ， 他 們 途 經 該 建

築 物 時 ， 定 會 提 高 警 覺 ， 可 免 發 生 意 外 。 她 另 外 關 注 屋

宇 署 的 人 手 編 制 問 題 ， 希 望 署 方 能 增 加 資 源 和 人 手 ， 加

強處理危險建築物 。  

 

1 2 .  蔡尚明先生 回應如下：  

 

( i )   屋 宇 署 會 與 發 展 局 商 討 增 派 人 手 ， 加 強 處 理 僭

建物。  

( i i )   在 清 拆 僭 建 物 方 面 ， 屋 宇 署 已 於 部 門 網 頁 上 列

出 了 八 類 違 例 建 築 工 程 ( “違 建 工 程 ” ) ( 見 附 件

二 )， 並會按現行政策 採取執法行動。  
-----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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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i i i )   屋 宇 署 在 過 去 一 年 接 獲 的 舉 報 個 案 ， 有 1  0 0 3

宗 經 視 察 後 歸 類 為 有 明 顯 危 險 ， 須 優 先 取 締 有

關僭建物 ，另外 7  3 4 9 宗無需採取優先取締 行

動 ， 1 6 0 宗 則 屬 緊 急 個 案 ， 須 即 時 處 理 ， 由 政

府委託 的承建商進行清拆或維修 工程 。  

 

(陳偉強議員於下午 3 時 1 5 分退 席。 )  

 

1 3 .  黃 舒 明 議 員 及 劉 柏 祺 議 員 詢 問 上 述 八 類 違 建 工 程 ，

哪 些 屬 於 有 明 顯 危 險 、 倒 塌 危 險 或 即 時 危 險 類 別 ， 屋 宇

署 又 如 何 執 法 管 制 該 等 工 程 ， 以 及 部 門 需 時 多 久 才 採 取

行 動 。 他 們 認 為 一 旦 發 現 危 險 建 築 物 ， 儘 管 未 能 聯 絡 上

業 主 ， 屋 宇 署 亦 應 先 顧 及 市 民 安 全 ， 盡 快 委 託 承 建 商 清

拆或維修有關建築物 ，而非不斷拖延 。  

 

1 4 .  劉 柏 祺 議 員 表 示 ， 大 角 咀 道 一 樓 宇 單 位 (地 址 刪 去

不 錄 )的 外 牆 污 水 渠 不 斷 滴 水 ， 長 此 下 去 ， 恐 會 危 害 公 眾

健康，他請屋宇署盡快跟進 有關個案 。  

 

1 5 .  黃 頌 議 員 及 委 員 程 文 梯 先 生 亦 關 注 屋 宇 署 的 人 手 編

制 問 題 ， 冀 盼 署 方 增 加 人 手 處 理 危 險 樓 宇 ， 使 工 作 更 具

成效。  

 

1 6 .  莊 永 燦 主 席 請 屋 宇 署 說 明 前 述 八 類 違 建 工 程 的 處 理

優次標準，並欲知 蔡尚明先生所 指的 1 6 0 宗須即時處理個

案，是否均與第一 類違建工程有關 。  

 

1 7 .  蔡尚明先生 回應如下：  

 

( i )   八 類 違 建 工 程 之 中 並 沒 有 再 區 分 優 次 標 準 ， 但

第 三 類 別 ， 亦 即 在 天 台 、 平 台 、 天 井 等 處 的 僭

建 物 ， 因 數 目 很 多 ， 需 要 另 行 按 序 發 出 清 拆 命

令。  

( i i )   樓 宇 外 牆 物 料 剥 落 ， 有 機 會 傷 及 途 人 ， 屋 宇 署

會即時處理 有關個案。  

( i i i )   屋宇署 會跟進劉柏祺議員 反映的個案 。  

( i v )   屋 宇 署 知 悉 前 線 人 員 工 作 繁 重 ， 但 調 整 人 手 分

配 需 時 ， 署 方 亦 已 進 行 了 檢 討 人 手 編 制 及 所 需

的跟進工作 。  



 - 5 - 

 

(黃舒明議員於下午 3 時 2 5 分退 席。 )  

 

1 8 .  莊 永 燦 主 席 總 結 說 ， 對 於 危 險 建 築 物 ， 屋 宇 署 按

「緊急」、「優先 」和「一般」三類依次處理。如屬緊急

個 案 ， 屋 宇 署 會 委 託 政 府 的 承 建 商 即 時 跟 進 處 理 。 至 於

優先個案，署方會發出命令 ，規定有關 業主自行 處理。  

 

1 9 .  黃 頌 議 員 及 侯 永 昌 議 員 對 屋 宇 署 的 人 手 編 制 問 題 亦

表 關 注 。 黃 議 員 並 建 議 以 房 管 會 名 義 去 信 屋 宇 署 ， 要 求

該 署 盡 快 增 調 人 手 處 理 油 尖 旺 區 的 僭 建 物 問 題 ， 眾 無 異

議。  

 

2 0 .  與 會 者 沒 有 其 他 意 見 ， 莊 永 燦 主 席 宣 布 結 束 討 論 此

議項。  

 

(會後補註：  秘書處已於 2 0 1 3 年 1 2 月 1 2 日以 房管會名

義 ， 發 信 要 求 屋 宇 署 加 派 人 手 處 理 區 內 僭 建

物問題 (附件三 )。 )  

 

 

議項三：  關 注 「 區 內 招 牌 林 立 」 之 影 響  

(油 尖 旺 房 屋 事 務 及 大 廈 管 理 委 員 會 第 1 2 / 2 0 1 3 號

文 件 )  

 

2 1 .  莊 永 燦 主 席 歡 迎 屋 宇 署 高 級 結 構 工 程 師 蔡 尚 明 先 生

和高級結構工程師 盧幹輝先生。  

 

2 2 .  莊永燦主席 補充文件內容。  

 

2 3 .  盧幹輝先生 表示：  

 

( i )   在 招 牌 監 管 制 度 下 ， 招 牌 擁 有 人 須 就 其 招 牌 提

交 安 全 檢 核 及 擁 有 人 的 資 料 ， 並 保 證 妥 善 保 養

有 關 招 牌 ， 且 須 每 五 年 再 核 證 該 招 牌 結 構 安

全 。 該 制 度 可 促 使 招 牌 擁 有 人 在 遷 出 招 牌 所 在

處 所 時 拆 除 其 招 牌 。 如 任 何 招 牌 變 得 危 險 ， 屋

宇 署 可 發 出 《 拆 除 危 險 構 築 物 通 知 》 ， 飭 令 拆

除 有 關 招 牌 。 而 在 緊 急 情 況 下 ， 屋 宇 署 更 會 按

情 況 主 動 即 時 將 危 險 招 牌 拆 除 ， 以 清 除 這 些 招

牌對公眾構成的即時或潛在危險。  

-----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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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i i )   他 期 望 招 牌 檢 核 計 劃 能 配 合 現 行 的 小 型 工 程 監

管 制 度 ， 同 時 處 理 現 存 的 及 新 建 的 招 牌 ， 使 違

例或有安全風險的 招牌數目逐步減少 。  

( i i i )   屋宇署每年檢查 約 2 0  0 0 0 個招牌，並集中清拆

廢棄或 危險的招牌，每年清拆量約 1  6 0 0 個。  

 

2 4 .  莊 永 燦 主 席 欲 知 招 牌 監 管 制 度 有 否 規 定 招 牌 擁 有 人

在棄置招牌時，須 通知屋宇署。  

 

2 5 .  盧幹輝先生 表示，《建築物 (小型工程 )規例》沒有此

項 要 求 。 屋 宇 署 主 要 會 透 過 定 期 巡 查 和 市 民 舉 報 得 知 棄

置 招 牌 的 位 置 。 由 於 屋 宇 署 未 必 能 即 時 掌 握 未 經 檢 核 的

違 例 招 牌 的 情 況 ， 因 此 ， 就 此 類 招 牌 執 法 較 處 理 經 已 進

行 檢 核 的 招 牌 困 難 。 他 補 充 ， 屋 宇 署 會 透 過 違 例 招 牌 上

顯示的資料調查 違例招牌的擁有人 。  

 

2 6 .  莊 永 燦 主 席 欲 知 最 近 彌 敦 道 傾 側 的 大 型 招 牌 是 否 違

例招牌。  

 

2 7 .  盧 幹 輝 先 生 回 應 說 ， 涉 及 上 述 事 件 的 招 牌 是 違 法 豎

設 的 ， 招 牌 擁 有 人 已 同 意 清 拆 該 招 牌 。 事 發 時 ， 工 人 正

準 備 進 行 招 牌 清 拆 工 程 ， 屋 宇 署 正 研 究 在 清 拆 過 程 中 ，

是 否 有 人 須 為 招 牌 傾 側 事 件 負 責 。 他 續 稱 屋 宇 署 每 年 會

訂 下 清 拆 問 題 招 牌 的 目 標 數 量 ， 本 年 的 清 拆 數 字 已 經 達

標。  

 

2 8 .  黃頌議員欲知 屋宇署清拆違例招牌的目標 數量。  

 

2 9 .  盧幹輝先生 回應如下：  

 

( i )   屋 宇 署 每 年 發 出 通 知 書 ， 要 求 招 牌 擁 有 人 處 理

違例或棄置招牌 的目標 數目為 1  6 0 0 個。屋宇

署曾於本年 6 月 2 8 日發信予 1 8 區的區議 會，

呼籲議員舉報違例招牌。  

( i i )   屋宇署的 招牌監管小組每年 會發出 2 5 0 份清拆

命令，目標是 每年處理 1 2 5 個這類大型招牌。  

( i i i )   屋 宇 署 明 年 的 目 標 是 按 「 招 牌 檢 核 計 劃 」 處 理

違 例 招 牌 。 該 計 劃 屬 自 願 性 質 ， 但 招 牌 擁 有 人

如 不 參 加 該 計 劃 ， 屋 宇 署 有 可 能 就 其 違 例 招 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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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 出 清 拆 命 令 。 署 方 希 望 藉 此 加 強 阻 嚇 力 ， 促

使 招 牌 擁 有 人 自 行 清 拆 違 例 招 牌 ， 改 為 安 裝 符

合法例 要求的招牌。  

 

3 0 .  委 員 程 文 梯 先 生 表 示 ， 業 主 立 案 法 團 日 益 關 注 大 廈

外 牆 招 牌 安 裝 申 請 事 宜 。 他 認 為 靠 牆 的 招 牌 較 伸 出 式 招

牌 安 全 。 他 並 建 議 安 裝 招 牌 的 承 建 商 ， 須 就 該 招 牌 提 供

五年保養服務，負責檢查 和維修他們 所豎設的招牌。  

 

3 1 .  黃頌議員認為 以屋宇署現時 的目標清拆量 ，需時 2 0

年才能清拆全港 問題招牌，實在 進度緩慢。  

 

3 2 .  關 秀 玲 副 主 席 表 示 ， 她 曾 向 屋 宇 署 舉 報 尖 沙 咀 安 年

大 廈 附 近 的 樓 宇 有 違 例 外 牆 招 牌 ， 但 至 今 未 見 署 方 有 任

何 跟 進 行 動 。 她 另 外 查 詢 市 民 如 何 得 知 已 豎 設 的 招 牌 是

否符合法例規定 。  

 

3 3 .  盧幹輝先生 回應如下：  

 

( i )   市 民 可 提 供 招 牌 的 相 片 、 所 在 位 置 及 商 戶 名 稱

等 資 料 ， 向 屋 宇 署 查 詢 招 牌 登 記 詳 情 。 如 屬 新

豎 設 的 違 例 招 牌 ， 屋 宇 署 會 優 先 向 招 牌 擁 有 人

發出清拆令。  

( i i )   現 時 法 例 沒 有 規 定 承 建 商 須 負 責 招 牌 的 保 養 和

維修工作 。  

( i i i )   有 關 違 例 招 牌 的 目 標 清 拆 數 量 ， 靠 牆 式 與 伸 出

式 招 牌 大 約 各 佔 一 半 。 屋 宇 署 會 先 集 中 處 理 較

危 險 的 伸 出 式 招 牌 ， 期 望 六 年 內 可 處 理 這 類 個

案。  

 

3 4 .  莊 永 燦 主 席 欲 知 屋 宇 署 是 否 有 人 手 同 時 處 理 現 存 和

新豎設的違例招牌。  

 

3 5 .  盧 幹 輝 先 生 回 應 說 ， 屋 宇 署 一 直 留 意 新 豎 設 的 違 例

招 牌 ， 並 會 把 這 些 招 牌 列 為 優 先 清 拆 項 目 ； 如 有 需 要 ，

署方會安排由政府委託的承建商清拆 該等招牌。  

 

3 6 .  委 員 何 非 池 先 生 感 謝 屋 宇 署 聽 取 他 的 意 見 ， 清 拆 砵

蘭 街 一 個 大 型 招 牌 。 他 認 為 屋 宇 署 應 仿 效 審 批 酒 牌 申 請

的 做 法 ， 在 審 批 大 廈 外 牆 招 牌 安 裝 申 請 時 ， 需 諮 詢 其 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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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 關 政 府 部 門 的 意 見 。 他 另 建 議 房 管 會 與 屋 宇 署 加 強 聯

繫 。 他 認 為 房 管 會 可 於 區 內 加 強 宣 傳 違 例 招 牌 的 危 險

性 ， 這 將 有 助 屋 宇 署 有 效 處 理 問 題 招 牌 。 他 並 建 議 屋 宇

署 考 慮 立 法 ， 要 求 招 牌 擁 有 人 在 安 裝 招 牌 時 ， 須 向 有 關

大 廈 的 立 案 法 團 繳 付 按 金 ， 金 額 須 足 以 支 付 清 拆 招 牌 的

費用。  

 

3 7 .  高寶齡議員 表示，全港有 1 2 萬個招牌，欲知 油尖旺

區 佔 多 少 個 。 她 另 建 議 在 下 次 會 議 續 議 此 事 。 關 於 成 立

「區內招牌關注小組 」的建議，她認為設立 該小組 需時，

而 房 管 會 每 年 須 重 選 委 員 ， 因 此 ， 該 小 組 成 立 後 ， 亦 可

能 在 年 底 前 未 能 開 展 任 何 實 務 。 她 建 議 主 席 在 明 年 初 的

區議會內務會議 上提出成立「區內招牌 關注小組 」，由內

務會議作決定， 莊永燦主席表示贊同 。  

 

3 8 .  黃 建 新 議 員 認 為 屋 宇 署 清 拆 危 險 招 牌 進 度 緩 慢 ， 危

險 招 牌 有 機 會 因 為 屋 宇 署 未 有 及 時 處 理 而 鬆 脫 墮 下 ， 造

成 意 外 。 他 希 望 屋 宇 署 監 管 承 建 商 清 拆 危 險 招 牌 ， 以 免

1 0 月 2 8 日的大型招牌傾側 事件再次發生。 他另表示， 成

立「區內招牌關注小組 」需經過一些程序，亦需要資源上

的 配 合 ， 他 建 議 把 清 拆 問 題 招 牌 定 為 房 管 會 會 議 的 恆 常

匯報項目，由房管 會定期跟進有關工作 進度。  

 

3 9 .  莊 永 燦 主 席 向 秘 書 查 詢 後 ， 了 解 如 在 區 議 會 轄 下 成

立 關 注 小 組 ， 須 在 區 議 會 內 務 會 議 上 提 出 。 他 又 表 示 ，

把 清 拆 問 題 招 牌 定 為 房 管 會 的 恆 常 匯 報 事 項 是 可 行 做

法，這將有助房管會 定期跟進有關工作 進度。  

 

4 0 .  委 員 李 仲 明 先 生 詢 問 如 何 界 定 哪 些 伸 展 式 招 牌 為 大

型 或 小 型 招 牌 。 他 另 表 示 ， 招 牌 鐵 架 上 的 附 設 物 (如 電 訊

儀 器 )也 有 機 會 鬆 脫 ， 引 致 意 外 ， 欲 知 屋 宇 署 如 何 處 理 有

關情況。  

 

4 1 .  委 員 程 文 梯 先 生 表 示 ， 廣 東 道 金 華 大 廈 立 案 法 團 指

該 大 廈 有 租 戶 在 樓 宇 外 牆 豎 設 招 牌 ， 但 有 關 租 戶 未 能 出

示 依 法 安 裝 該 招 牌 的 有 效 證 明 文 件 ， 法 團 懷 疑 該 招 牌 為

違例建築物，欲知可否 控告有關 租戶。  

 

4 2 .  黃 頌 議 員 建 議 以 房 管 會 名 義 發 信 ， 向 屋 宇 署 反 映 署

方 在 處 理 清 拆 危 險 招 牌 工 作 方 面 ， 人 手 不 足 ， 進 度 緩

慢。  



 - 9 - 

 

4 3 .  莊永燦主席 贊同黃頌議員的建議 ，眾無異議。  

 

(會後補註：  秘書處已於 2 0 1 3 年 1 2 月 1 2 日以房管會名義

去信屋宇署 (附件四 )。 )  

 

4 4 .  委 員 何 非 池 先 生 欲 知 屋 宇 署 來 年 是 否 有 機 會 增 加 人

手 處 理 問 題 招 牌 ， 他 認 為 署 方 如 能 增 派 人 手 ， 可 加 快 處

理危險招牌的工作進度 。  

 

4 5 .  盧幹輝先生 回應如下：  

 

( i )   屋宇署 有可能在 2 0 1 4 年 4 月 1 日後增 調人手進

行 招 牌 監 管 工 作 ， 但 一 切 仍 須 視 乎 資源分配 情

況 而 定 。 在 增 撥 人 手 後 ， 屋 宇 署 來 年處理 問題

招牌的目標 數量可望提高 。  

( i i )   屋宇署 現正審視 1 0 月 2 8 日的事件是否清拆招

牌 過 程 出 錯 所 致 ， 署 方 並 已 要 求 勞 工處 就該宗

事故 研究搭棚工序有否涉及 人為疏忽。  

( i i i )   有 關 仿 效 審 批 酒 牌 申 請 做 法 的 建 議 ， 現時屋宇

署 已 建 議 招 牌 擁 有 人 在 招 牌 上 標 示 招牌號碼 ，

市 民 亦 可 向 屋 宇 署 查 詢 某 招 牌 是 否 符 合法例的

規定 。  

( i v )   屋 宇 署 認 同 區 議 會 成 立 關 注 小 組 跟 進 招 牌 問

題。署方 已印制 3 0  0 0 0 份宣傳單張推廣「招牌

檢 核 計 劃 」 ， 在 該 小 組 成 立 後 ， 署 方人員 可聯

同 小 組 成 員 在 重 點 街 道 上 派 發 該 單 張， 加強宣

傳行動。  

( v )   大 廈 立 案 法 團 向 招 牌 擁 有 人 收 取 按 金 的建議，

屬大廈管理的行政措施。  

( v i )   他 將 於 會 後 提 交 資 料 ， 說 明 油 尖 旺 區佔 全港招

牌 數 目 的 比 例 。 他 補 充 油 尖 旺 區 舉 報 危 險 /違

例招牌 個案的數字是 全港之冠。  

( v i i )   他 了 解 因 處 理 危 險 招 牌 而 封 路 帶 來 的影響 ，屋

宇署會提醒 清拆工程 承辦商加強防範 。  

( v i i i )   以 伸 出 式 招 牌 為 例 ， 展 示 面 積 如 超 過 2 0 米，

則屬 大型招牌。  

-----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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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i x )   屋 宇 署 曾 接 獲 金 華 大 廈 有 關 大 廈 外 牆招牌 的查

詢 ， 並 得 悉 大 廈 方 面 已 清 拆 兩 個 巨 型 外 牆 招

牌 。 現 時 該 大 廈 外 牆 的 兩 個 小 型 招 牌 均以透過

「 小 型 工 程 監 管 制 度 」 進 行 豎 設 ， 符 合相關法

例的要求 。  

 

4 6 .  委 員 李 仲 明 先 生 欲 知 招 牌 鐵 架 上 的 附 設 物 (如 電 訊 儀

器 )是 否 僭 建 物 ， 以 及 如 這 些 附 設 物 引 起 意 外 ， 誰 人 應 承

擔法律責任。  

 

4 7 .  盧 幹 輝 先 生 表 示 ， 在 已 獲 屋 宇 署 批 准 的 招 牌 上 非 法

加 建 其 他 新 的 違 例 建 築 物 ， 是 屬 僭 建物。署方會 飭令清拆

新加建的違例建築 物或整個招牌 。  

 

4 8 .  莊 永 燦 主 席 表 示 ， 政 府 需 有 周 詳 計 劃 處 理 現 存 、 搭

建 中 和 新 豎 設 的 招 牌 。 由 於 搭 建 中 和 新 豎 設 的 招 牌 數 目

與 日 俱 增 ， 政 府 需 投 放 資 源 和 下 定 決 心 處 理 這 些 招 牌 。

此 外 ， 他 建 議 政 府 把 違 例 安 裝 招 牌 列 為 刑 事 罪 行 ， 向 招

牌 擁 有 人 施 以 重 罰 。 他 續 稱 靠 牆 式 招 牌 較 伸 出 式 招 牌 穩

固 ， 墮 地 風 險 較 低 ， 政 府 應 考 慮 只 容 許 承 建 商 豎 設 靠 牆

式招牌。  

 

(委員程文梯先生於下午 4 時 4 0 分退席。 )  

 

(委員何非池先生 於下午 4 時 5 0 分退席。 )  

 

4 9 .  委 員 李 仲 明 先 生 詢 問 ， 如 招 牌 鐵 架 上 的 附 設 物 墮

地 ， 傷 及 途 人 ， 大 廈 立 案 法 團 、 業 主 、 招 牌 擁 有 人 或 屋

宇署須分別承擔 哪些法律責任。  

 

5 0 .  盧幹輝先生 回應如下：  

 

( i )   如 發 生 以 上 意 外 ， 法 庭 會 根 據 每 宗 案 件 作 出 判

決 ， 不 能 一 概 而 論 。 大 廈 法 團 可 考 慮 要 求 招 牌

擁有人 就其招牌購買意外保險 。  

( i i )   屋 宇 署 如 接 獲 違 例 搭 建 招 牌 的 舉 報 ， 會 按 現 行

執 法 政 策 採 取 適 當 的 執 法 行 動 。 如 招 牌 擁 有 人

沒 有 遵 從 屋 宇 署 所 發 出 的 清 拆 令 ， 署 方 會 向 有

關人士提出檢控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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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1 .  莊 永 燦 主 席 建 議 屋 宇 署 依 法 加 快 處 理 問 題 招 牌 ， 並

研 究 加 重 罰 則 ， 否 則 署 方 處 理 招 牌 的 速 度 ， 將 遠 遠 追 不

上違例招牌的增長率 。  

 

5 2 .  與 會 者 沒 有 其 他 意 見 ， 莊 永 燦 主 席 宣 布 結 束 討 論 此

議項。  

 

 

議項四：  其他事項  

 

5 3 .  餘 無 別 事 ， 莊 永 燦 主 席宣布散會，會議於下午 4 時

5 5 分結束。下次會議定於 2 0 1 4 年 2 月 6 日下午 2 時 3 0

分舉行。  

 

 

 

油尖旺區議會秘書處  

2 0 1 4 年 1 月  

 












